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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是否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否 

    2、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 年 04 月 22 日（星期二）15:30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亚太路 1399 号，浙江亚太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形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黄伟潮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7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37,305,12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637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 326,550,6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182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71 人，代表股份 10,754,45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455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每项提案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37,172,2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6％；反对 8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5％；

弃权 4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29％。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37,180,4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0％；反对 8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3％；



 

弃权 42,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37,179,9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9％；反对 8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3％；

弃权 4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9％。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37,168,1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4％；反对 8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3％；

弃权 5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6,241,6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47％；反对 1,00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83％；弃权 57,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748,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1639％；反对 1,00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52％；弃权 57,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2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09％。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6,036,4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39％；反对 22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8％；

弃权 1,04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543,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661％；反对 22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23％；弃权 1,04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55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16％。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 2025 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6,469,2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22％；反对 23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弃权 60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8％。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1,693,6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364％；反对 5,011,0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56％；弃权 600,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8,8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0％。 

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6,157,5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98％；反对 544,1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3％；

弃权 603,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9％。 

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6,594,3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93％；反对 8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9％；

弃权 63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0,101,4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260％；反对 8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55％；弃权 630,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286％。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表决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董晓敏先生、祝立宏女士、吴伟明先生对



 

其 2024 年度的履职情况、与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及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

务所就公司财务状况的沟通情况、保护投资者权益情况等方面的工作情况进行了

述职。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审议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